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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

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
据修订后的《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
中应包括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同日，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杨洪鹏先生的辞任报告，因公司治
理结构调整，杨洪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

● 2025年 12月 15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杨洪鹏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职工
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杨洪鹏

离任
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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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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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
职

务

副总
经

理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是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杨洪鹏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职务。杨洪鹏

先生的辞任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不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杨洪鹏先生
的辞任申请自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监事

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成员中应包括一名职
工代表董事；职工代表董事由职工代表大会选举或更换，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在董事会提名与薪酬委员会对职工代表董事候
选人完成任职资格审查后，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表决通
过，同意选举杨洪鹏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
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杨洪鹏先生当选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及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成员构
成不变，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要求。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

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杨洪鹏，男，生于1975年6月，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东北财经大

学工商管理专业。1994年 7月至 2012年 5月，历任新华通讯社技术局高级工程师、副处长；
2012年5月至2016年12月，任三六零集团高级总监；2017年1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副
总裁）；2018年12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

杨洪鹏先生持有公司 10,204股股份，占本公告披露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15%，与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他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无关联关系；不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被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受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和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
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立案调查等情形；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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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南路26号院奇安信安全中心多功能

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61

161

402,436,822

402,436,822

58.9865

58.98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齐向东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
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徐文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898,940

比例（%）

99.8663

反对

票数

412,262

比例（%）

0.1024

弃权

票数

125,620

比例（%）

0.0312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979,727

比例（%）

99.1410

反对

票数

3,369,475

比例（%）

0.8373

弃权

票数

87,620

比例（%）

0.0218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382,644

比例（%）

98.9926

反对

票数

3,963,558

比例（%）

0.9849

弃权

票数

90,620

比例（%）

0.0225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384,244

比例（%）

98.9930

反对

票数

3,961,958

比例（%）

0.9845

弃权

票数

90,620

比例（%）

0.0225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401,900,186

比例（%）

99.8667

反对

票数

442,452

比例（%）

0.1099

弃权

票数

94,184

比例（%）

0.0234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947,707

比例（%）

99.1330

反对

票数

3,400,475

比例（%）

0.8450

弃权

票数

88,640

比例（%）

0.022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973,743

比例（%）

99.1395

反对

票数

3,371,439

比例（%）

0.8378

弃权

票数

91,640

比例（%）

0.022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980,307

比例（%）

99.1411

反对

票数

3,368,895

比例（%）

0.8371

弃权

票数

87,620

比例（%）

0.0218

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98,943,763

比例（%）

99.1320

反对

票数

3,405,439

比例（%）

0.8462

弃权

票数

87,620

比例（%）

0.0218

10、议案名称：关于对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89,324,580

比例（%）

96.7418

反对

票数

465,462

比例（%）

0.1157

弃权

票数

12,646,780

比例（%）

3.1426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0

议案名称

关于对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
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1,840,696

比例（%）

70.8312

反对

票数

465,462

比例（%）

1.0354

弃权

票数

12,646,780

比例（%）

28.133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上述议案1、2、3、1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上述议案4、5、6、7、8、9属于普通决议议案，获出席本次会
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2、上述议案10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迪、章懿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 年12月15日收到实际控

制人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电控”）通知，北京电控当日与国新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新投资”）签署了《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与国新投资有限公司关于北
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北京电控拟通
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国新投资转让持有的公司14,481,773股无限售流通普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2.00%，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26.39元。

2.本次转让完成后，北京电控直接持有公司52,954,56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7.31%，并通
过全资子公司七星华电科技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七星集团”）持有公司240,537,223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33.20%。北京电控合计持有公司 293,491,787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
40.51%，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转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3.本次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北京市国资委批准、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国新”）同意批复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相关手续，本次转让股份事项
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转让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月 15日收到实际控制人北京电控通知，北京电控当日与国新投资签

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北京电控拟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方式向国新投资转让持有的公司14,
481,773股无限售流通普通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2.00%，每股转让价格为人民币 426.39
元，股份转让总价款为6,174,883,189.47元。转让方北京电控与受让方国新投资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本次股份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北京电控

七星集团

合计持有数量

国新投资

本次转让前

持股数量（股）

67,436,337

240,537,223

307,973,560

8,341,993

持股比例（%）

9.31

33.20

42.51

1.15

本次转让后

持股数量（股）

52,954,564

240,537,223

293,491,787

22,823,766

持股比例（%）

7.31

33.20

40.51

3.15

本次转让完成后，北京电控直接持有公司52,954,564股股份，持股比例为7.31%，并通过
全资子公司七星集团持有公司240,537,223股股份，持股比例为33.20%。北京电控合计持有
公司293,491,787股股份，合计持股比例为40.51%，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本次转让不会导致
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转让旨在加强北京电控与国新投资战略合作，充分发挥双方资源优势，助力构建“资

本合作带动产业赋能”的合作模式，更好服务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发展。
（三）本次转让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转让股份事项尚需取得北京市国资委批准、中国国新同意批复和深交所合规性确认

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协议转让股份过户相关手续。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1997年4月8日

700,739.131868万元

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西六街六号A区

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持股100%

91110000633647998H

张劲松

授权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通信类、广播电视视听类、计算机和外部设备及
应用类、电子基础原材料和元器件类、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类、电子测量仪器
仪表类、机械电器设备类、交通电子类产品及电子行业以外行业产品的投资
及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出租、销售商品房；物业管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
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否

转让方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第五条、第六条、第九条规定的情形。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主营业务

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12月16日

10,000万元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12号恩菲科技大厦B座5层558室

中国国新持股100%

91110106MA002JNW8H

柯珂

投资管理；资产管理；股权投资；投资咨询。（“1、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不得以公
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开展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交易活动；3、不
得发放贷款；4、不得对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
者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是否失信被执行人 否

国新投资成立于2015年，是国务院国资委监管的中央企业一一中国国新开展国有资本
运营的专业化、市场化股权运作平台。国新投资立足长期战略资本定位，以服务落实国家战
略为导向，以助力国央企改革为重点，践行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责任投资理念。国新投资深
度参与国央企资本运营，积极优化国央企股权结构，完善国央企公司治理，有力支持国央企科
技创新，协同赋能发展，促进价值实现，为国央企价值管理提供专业支撑，积极助力国央企发
挥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三个作用”。截至 2024 年末，国新投资母公司中国国新总
资产超过9,800亿元，全年利润总额超过200亿元。

（三）转让方与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转让方北京电控与受让方国新投资不存在股权、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不存在合伙、合

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北京电子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受让方）：国新投资有限公司
2、拟转让股份标的及价格
甲方以协议转让方式向乙方转让的其持有北方华创14,481,773股股份，标的股份转让价

格为426.39元/股，本次股份转让总价款为6,174,883,189.47元。
3、付款安排
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后5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30%作为保证金，合

计为1,852,464,956.85元（以下简称“保证金”），由乙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至甲方指定账
户，乙方支付保证金之日为“保证金支付日”。

在下列付款先决条件满足后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70%，合
计为4,322,418,232.62元（以下简称“剩余转让价款”），由乙方以银行转账的方式支付至甲方
指定账户。自乙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之日起，保证金转化为乙方向甲方支付的股份转让价款
的等额部分。乙方支付剩余转让价款之日为“剩余价款支付日”。保证金支付日与剩余价款
支付日合称或分别称为“价款支付日”：

（1）本协议生效；
（2）不存在限制、禁止及取消本次股份转让的中国法律法规、法院、仲裁机构及有关政府

主管部门的判决、裁决、裁定及禁令，亦不存在任何已对及将对本次股份转让产生实质性影响
的未决诉讼、仲裁、判决、裁决、裁定及禁令；

（3）甲方已取得为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必要的所有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同意、许
可；

（4）甲方在本协议所作的陈述与保证是完全真实、完整、准确的，并且履行了本协议约定
的应于剩余价款支付日及之前履行的承诺事项，没有任何违反本协议约定的行为；

（5）乙方已取得为完成本次股份转让所必要的所有内部有权决策机构的批准、同意、许
可。

4、过户时间安排
甲方和乙方应自剩余价款支付日起15个工作日内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要求向深交所提交

本次转让合规性确认材料，并应自取得深交所就本次股份转让出具的股份协议转让确认意见
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共同配合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标的
股份过户手续。

5、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公章之日起成立，在下述条件全部

满足后生效：
（1）本次转让事项经北京市国资委批准；
（2）受让方就本次转让事项取得中国国新的同意批复。
（二）其他
本次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

利益分割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
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其他情况说明
1、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受让方国新投资承诺在本次

股份转让过户完成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所受让的公司股份。
2、本次转让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国有股权

监督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及深交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能否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或确认，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确认的时
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股份转让协议》；
2、《承诺函》。
特此公告。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71 证券简称：北方华创 公告编号：2025-072

北方华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协议转让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2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余杭区创景路500号衢州发展大厦18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20

5,006,490,465

58.83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付亚民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虞迪锋先生出席会议；副总裁潘孝娜女士、财务总监杨天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740,648

比例（%）

99.2260

反对

票数

37,526,917

比例（%）

0.7495

弃权

票数

1,222,900

比例（%）

0.0245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552,448

比例（%）

99.2222

反对

票数

37,588,517

比例（%）

0.7507

弃权

票数

1,349,500

比例（%）

0.0271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709,448

比例（%）

99.2253

反对

票数

37,443,617

比例（%）

0.7479

弃权

票数

1,337,400

比例（%）

0.0268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084,548

比例（%）

99.2129

反对

票数

38,146,817

比例（%）

0.7619

弃权

票数

1,259,100

比例（%）

0.0252

5、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95,358,660

比例（%）

99.7776

反对

票数

9,244,505

比例（%）

0.1846

弃权

票数

1,887,300

比例（%）

0.0378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315,548

比例（%）

99.2175

反对

票数

37,993,217

比例（%）

0.7588

弃权

票数

1,181,700

比例（%）

0.0237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6,069,048

比例（%）

99.1926

反对

票数

39,112,517

比例（%）

0.7812

弃权

票数

1,308,900

比例（%）

0.0262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967,060,348

比例（%）

99.2124

反对

票数

38,191,317

比例（%）

0.7628

弃权

票数

1,238,800

比例（%）

0.024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1

议 案 名
称

关 于 取
消 监 事
会 并 修
改《 公
司 章
程 》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10,985,682

比例（%）

74.1212

反对

票数

37,526,917

比例（%）

25.0621

弃权

票数

1,222,900

比例（%）

0.816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并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章佳平、童碧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临2025-074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依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公司需选举一

名职工代表董事。

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审议，免去王佳的职工代表监事

职务；选举孙冰为第十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十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孙冰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

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其任职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选举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6日

附：职工代表董事简历

孙冰，男，1976年生，建筑管理学士。曾就职于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2014年起

任奇瑞捷豹路虎汽车有限公司任FED 经理；2020年起任上海金标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汽车板

块高级顾问；2025年2月起至今在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部工作。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5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25年

12月12日以邮件、短信等方式发出通知，于2025年12月1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应参加

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实际参加签字表决的董事七名，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何锋辞任，及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出职工代表董事的原因，依据

《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为进一步

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结合公司自身实际情况，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孙冰

为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董事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本次选举完成后，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名单如下：

召集人（主任委员） 委员

审计委员会 马莉艳 梁春雨 孙 冰

提名委员会 梁春雨 林俊波 马莉艳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汪冬华 林俊波 马莉艳

战略委员会 付亚民 陈英骅 汪冬华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600208 证券简称：衢州发展 公告编号：2025-073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何锋

离任职务

董事、审计
委 员 会 成
员

离任时间

2025 年 12
月15日

原定任期到
期日

2027 年 7 月
16日

离任原因

工作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否

具 体 职 务
（如适用）

/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否

二、董事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何锋先生离任会导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人数少于规则要求人数。根据《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规定，公司已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补选审计委员会委员（详见公司公告临 2025-075）。因此，何锋先生的离任自 2025
年12月15日起生效。

何锋先生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已按照公司离职管理制度做好交接工作。

特此公告。

衢州信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赵之光先生、张国宏先生、谢志坚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赵之光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8,0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

0.0652%），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0163%）。

2、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张国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47,288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

0.0814%），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8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0203%）。

3、公司财务总监谢志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4,163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0410%），

计划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8,500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0.0102%）。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赵

之光先生、张国宏先生、谢志坚先生出具的《关于所持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

计划告知函》，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拟减持股份的股东具体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赵之光

张国宏

谢志坚

合计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直接持股数量（股）

118,000

147,288

74,163

339,451

占当前公司总股本比例

0.0652%

0.0814%

0.0410%

0.1877%

注：上表如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股东个人资金需求。

2、股份来源：赵之光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于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张国宏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间接持有，后通过非交易过

户方式取得的股票（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股份）和2022年股权激励计

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谢志坚先生本次拟减持股份来源于2022年股权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

性股票。

3、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

4、减持期间：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5、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

6、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赵之光

张国宏

谢志坚

合计

职务

董事、副总经理

董事、董事会秘书

财务总监

拟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股）

29,500

36,800

18,500

84,800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比例

0.0163%

0.0203%

0.0102%

0.0469%

注：上表如出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若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减持

数量相应进行调整。

7、上述股东在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承诺：本人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25%；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减持计划与此前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未违

反相关承诺事项。

三、相关风险提示

1、上述股东的减持实施存在不确定性风险，股东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

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2、上述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上述股东的本次减持计划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赵之光先生出具的《关于所持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2、张国宏先生出具的《关于所持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3、谢志坚先生出具的《关于所持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计划告知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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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兆泰国际中心A座22层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及通讯、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江国金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相关

规定和要求。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328人，代表股份数 1,

074,803,2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8959%。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报到登记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有 2人，代表股份数 1,035,

233,2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7644%。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26 人，代表股份 39,569,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315％。
4．中小投资者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26人，代表股份 39,569,9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1315％。
5．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073,910,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9％；反对 751,

4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9％；弃权1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2％。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8,676,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7433%；反对 751,46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91％；弃权14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6%。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37,763,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38％；反对36,862,
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97％；弃权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530,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945%；反对 36,862,54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1579％；弃权17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76%。

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37,782,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5％；反对36,843,

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280％；弃权17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5％。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48,9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415%；反对36,
843,8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107%；弃权 177,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478%。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1,037,797,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70％；反对36,865,

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300％；弃权140,2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2,564,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04%；反对36,
865,4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1652%；弃权 140,2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4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会议由安徽淮河律师事务所尹现波、张小曼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5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30 证券简称：中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95

中粮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5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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